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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内容如下：
一、内容提要及体系表
提示重要内容，明晰学科体系，对最新修正、修改和重要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相关条文对比列表或
加以说明，参照记忆。

二、重点讲解
（一）在保持学科体系完整的前提下，突出考点；重点讲解、辨析考试要点及难点，略讲一般知识，
不讲不具可考性的内容，繁简得当，重点突出。

 （二）对最近5年司法考试考查的知识点进行统计，罗列在各考点之下，一目了然。

三、实例演练
每一重要知识点均设例题及答案解析，解疑释惑，辨析法理，实现从理论知识到解题能力的迅捷转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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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毕业于北京大学。
著名民商法学者，北京工商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北京市高等学校（青年）学科带头人，北京市中青年法学家。

2001年主编司法考试（民法卷）指定用书，著名民商法学者。
李仁玉长期以来参加指定用书编写和历年律考出题。
其讲授高屋建瓴、振聋发聩，深受学生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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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讲民法概述 第二讲自然人 第三讲法人 第四讲民事法律行为 第五讲代理 第六讲诉讼时效与期限 第
七讲物权概述 第八讲所有权 第九讲用益物权 第十讲担保物权 第十一讲占有 第十二讲债的概述 第十三
讲债的保全与担保 第十四讲债的移转与消灭 第十五讲合同总论 第十六讲转移财产权利的合同 第十七
讲完成工作成果的合同 第十八讲提供劳务的合同 第十九讲技术合同 第二十讲不当得利与无因管理 第
二十一讲婚姻、收养、继承 第二十二讲人身权 第二十三讲侵权责任总论 第二十四讲特殊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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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合同的订立程序 （一）要约 [考查频率] （2012年，单选） 1.要约的概念和要件。
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又称发盘、出盘、发价、出价、报价，是订立合同的必经阶
段。
 要约除了必须具备意思表示的一般要件外，还应具备以下几个特定的构成要件：（1）要约是由特定
人作出的意思表示。
（2）要约必须具有缔结合同的目的。
（3）要约必须向要约人希望与之订立合同的受要约人发出。
（4）要约的内容必须具体、确定。
所谓具体，是指要约的内容必须包含合同成立所必需的条款（合同的主要条款）。
所谓确定，是指要约的内容必须明确，不能含糊不清，难明其意。
 2.要约邀请。
要约邀请也称要约引诱，是指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
要约邀请具有以下特点：（1）要约邀请是一种意思表示；（2）要约邀请的目的在于诱使他人向自己
发出要约，只是订立合同的预备行为；（3）要约邀请只是引诱他人发出要约，行为人撤回其要约邀
请，只要没有造成相对人信赖利益的损失，一般不承担法律责任。
 要约邀请主要有：（1）寄送的价目表。
但是，如果派发此类材料时明确表示愿受承诺的约束，或从其内容中可以确定有此意图，则应视为要
约。
（2）拍卖公告。
（3）招标公告。
但招标人在招标公告中明确表示将与报价最优者订立合同，则可视为要约。
（4）招股说明书。
（5）商业广告。
但如果广告内容符合要约规定，如注明相对人只要作出规定的行为就可以使合同成立，应视为要约。
 3.要约的效力。
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
这是采取了到达主义的做法。
这里需注意：（1）到达不仅是指到达受要约人，还包括到达受要约人的代理人，如无行为能力人、
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2）到达不仅是指“到手到达”，还包括“非到手到达”，即送达
受要约人所能实际控制之处所，如信箱；（3）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收件人指定特定计算机
系统接受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问，未指定特定计算机系统的
，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计算机系统的首次时间，视为到达时间。
 要约的效力表现在：（1）对要约人的拘束力，这是要约的形式拘束力。
要约一经生效，要约人即受到拘束，不得撤回、撤销或对要约加以限制、变更。
但要约人预先申明不受要约约束或依交易习惯可认为其有此意旨时，不在此限。
（2）对受要约人的拘束力，这是要约的实质拘束力。
受要约人于要约生效时取得依其承诺而使合同成立的法律地位。
受要约人的这一以其承诺而使合同成立的权利性质为形成权，此权利除非得到要约人的认可，原则上
不得由他人继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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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司法考试名师讲义:民法(2013年全新版)》编辑推荐：学科顶级名师授课精华、十年扛鼎之作备考首
选。
《司法考试名师讲义:民法(2013年全新版)》以李仁玉老师的课堂讲授为基础，集聚了李老师多年的讲
授经验和授课精华，根据司法考试最新命题规律和特点，总结分析了民法的考试要点，重点讲解考试
难度。
为更好服务考生，本书根据司法考试大纲最新变化，第一时间免费增补最新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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